
测量合同

项目名称：神朔铁路 (府谷段)绿化建设项目设计前地形图测量

甲 方： 府谷县交通运输局

乙 方： 德力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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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甲方）：府谷县交通运输局

承接方（乙方）：德力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神朔铁路(府谷段)绿化建设项目设计前地形图测量，经双

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依据

1.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及《公

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

1.2 国家及地方有关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定。

第二条 合同文件的优先次序

构成本合同的文件可视为是能互相说明的，如果合同文件存在歧义或不一

致，则根据如下优先次序来判断：

2.1 合同书

2.2 甲方要求及委托书

第三条 本合同勘察设计项目名称、阶段、规模、设计内容及标准

3.1 工程名称：神朔铁路(府谷段)绿化建设项目设计前地形图测量

3.2 施工图设计前地形图测量

依据业主委托及测设合同的要求，拟定修建原则，对确定的设计方案和工程

数量，进行设计前地形图测量。

3.3 工程规模

神朔铁路(府谷段)绿化建设项目设计前地形图测量。神朔铁路在府谷段境内

全长 47.342 公里，起点位于府谷县红草沟村小则沟隧道口，桩号为 K52+683 处，

终点与山西保德县连接，终点桩号为 K100+025 处。

3.4 主要技术标准

3.4.1 交通部颁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3.4.2 技术规范按铁路工程绿色通道建设指南《铁总建设【2013】94 号》、

铁路林业技术管理规则《铁道部铁运【2008】208 号》、《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

范》(TB 10012-2019)及有关文件。

第四条 提交文件要求

4.1 乙方在接到甲方成交通知后开工，最终提交地形图测量的纸质和电子版

图纸。

第五条 设计取费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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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收费和计算方法依据陕西省府谷县相关设计取费费率标准。本项目设计

费共计肆拾玖万元（￥：490000.00）。

5.2 勘察设计费支付办法

5.2.1 全部地形图测量文件（包括纸质和电子地形图）及其它相关资料均按

期完成并送至乙方，待地形图经审查修改方可使用后，甲方将测量费一次性给乙

方结清。

5.2.2 双方委托银行代付代收有关费用。

第六条 双方责任

6.1 甲方责任

6.1.1 甲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提交基础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

确性及时限负责。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

甲方提交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 15 天以外，乙方按本合同第五条规

定的交付设计文件时间顺延；甲方交付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 15 天以上

时，乙方有权重新确定提交地形图测量文件的时间。

6.1.2 甲方变更委托地形图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所提交

资料作较大修改，以致造成乙方设计返工时，双方除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或

另订合同）、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甲方应按乙方所耗工作量向乙方支付返工费。

在未签订合同前甲方已同意，乙方为甲方所做的各项地形图测量工作，甲方

应支付相应测量费。

6.1.3 甲方应为乙方派驻现场的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生活及交通等方面的便

利条件及必要的劳动保护装备。

6.2 乙方责任

6.2.1 按地形图测量任务书及现行部颁规范、标准、规程、定额的要求，按

时完成地形图测量工作。

6.2.2 乙方对地形图测量工作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由于乙方

设计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乙方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免收受损失部

分的费用。

6.2.3 由于乙方原因，延误了形图测量文件交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

该项目应收费用的千分之二。

6.2.4 合同生效后，乙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设计应双倍返还甲方已支付

的预付款。

6.2.5 乙方交付地形图测量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上级的审查，并根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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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论负责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

第七条 保密

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对方的资

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项目外的项目。如发生以

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仲裁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

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第九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9.1 甲方要求乙方派专人对施工现场进行配合与解决有关问题时，双方应另

行签订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9.2 乙方为本合同项目的服务至施工结束为止。

9.3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以外的工作服务，另行签订协议并支付费

用。

9.4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9.5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即生效，履行合

同规定各条款至项目竣工验收，并结清设计费用后自然失效。本合同一式三份，

甲方二份，乙方一份。

9.7 双方认可的来往传真、电报、会议纪要等，均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8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

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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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名称：府谷县交通运输局 乙方名称：德力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 （或）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 话： 电 话：029-81702032

传 真： 传 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帐 号： 帐 号：61050193004100001050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3.4.1 交通部颁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